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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成立獨立保險業監管局的公眾諮詢 

 

常見問題 

 

問 1： 為何需要成立獨立的保險業監管局？ 

 

答 1： 現時，保險業監理處是唯一仍然在政府架構內運作的

金融監管機構。這情況與國際保險監管原則並不一

致，有關原則規定須給予監管機構財政獨立、運作獨

立和政治獨立的地位。 

 

成立獨立的保險業監管局（“保監局＂）會為業界和

社會帶來好處，包括 –  

 

(i) 加強對保險公司及保險中介人的規管，可提升

對保單持有人的保障，和促進保險業穩定發

展； 

(ii) 可更靈活面對新的監管挑戰、有效落實國際監

管標準； 

(iii) 在不影響監管的情況下促進市場創新，維持競

爭力；以及 

(iv) 可提高消費者對保險業的信心。 

 

這些將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地位。 

 

問 2： 政府建議保監局的職能為何？ 

 

答 2： 保監局會負責規管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人，包括他們

的財務穩健情況和銷售行為，以維持保險業的整體穩

定和保障保單持有人的利益。 

 

此外，我們建議保監局應擔當積極主動的角色，教育

公眾認識保險產品的特點及風險，以及進行專題研

究，探討最新的市場發展趨勢、受關注的規管事宜、

保單持有人的權益問題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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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3： 相對現時保險業監督，保監局如何能更有效地履行其

規管職能？ 

 

答 3： 獨立的保監局將不受繁複的政府規則及程序所規限，

可更加靈活和迅速地應付市場變化，及吸納專才投身

規管工作，從而令香港更有能力應付不斷轉變的金融

市場所帶來的新挑戰。 

 

為了更有效地規管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人，我們建議

賦予保監局適當的監管權力，包括透過一個發牌制度

直接監管保險中介人的操守。 

 

問 4： 政府建議賦予保監局新增的監管權力為何？ 

 

答 4： 我們建議賦予保監局的新增權力，是以《證券及期貨

條例》的相關條文為藍本，包括下列各項－ 

 
(i) 進入受規管機構的處所作巡查； 

(ii) 展開及進行調查； 

(iii) 作出查詢； 

(iv) 查閱記錄及文件； 

(v) 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，要求發出法庭命令以強

制某人遵從保監局在巡查和調查時所施加的

合理要求； 

(vi) 施加監管罰則，例如公開譴責、罰款；以及 

(vii) 循簡易程序提出檢控。 

 

問 5： 現時保險中介人有三個行業協會，扮演自我規管的角

色，它們將來的角色會有什麼轉變？ 

 

答 5： 我們建議的目的是要處理現行自我規管安排下的幾項

主要關注，例如－ 

 

( i )  由 於 自 我 規 管機 構 是 由 會 員 資 助 的 行 業 團

體，其所衍生的表面上和實際上的利益衝突

問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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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三 個 自 我 規 管 機 構 (即 保 險 代 理 登 記 委 員

會、香港保險顧問聯會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

協會 )在處理投訴、調查及紀律處分採取不

同的準則和機制； 

( i i i )  三 個 自 我 規 管 機 構 的 調 查 及 懲 處 權 力 有

限；以及 

( iv)  與 其 他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由 獨 立 的 保 險 業 監 管

機構直接規管中介人的做法不一致。 

 

這建議是考慮到無論如何強化自我規管機構制度，都

不能有一個可持續的方案，妥善處理以上有關現行自

我規管制度下的關注。同時，自我規管機構與保監局

的規管工作重疊，及在規管上出現不一致的情況。 

 

根據建議，三個自我規管機構將來可繼續履行行業團

體的職能，例如推廣保險業、舉辦培訓課程，以及制

定最佳守則等。我們會制訂詳細的過渡安排，讓現時

的保險中介人能順利轉移至新制度。 

 

問 6： 為何建議由金融管理局（“金管局＂）規管銀行職員

銷售保險產品？ 

 

答 6： 目前，在香港經銀行分銷的保險產品佔去市場超過

30%。考慮到銀行和銀行以外的保險中介人的客群和

銷售環境有所不同，我們認為，賦予金管局跟保監局

相類似的權力，由金管局規管銷售保險產品的銀行僱

員，有其可取之處。在這建議下，有關銀行僱員均須

先獲得保監局發牌，才可在銀行提供保險服務。金管

局需按保監局所訂定的日常監察、調查和懲處的準則

和程序來行事，同時，可在保監局所指明的規定以外，

因應銀行銷售保險產品的特殊情況，為銀行僱員訂定

額外的操守規定，以有效保障投保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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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7： 政府如何就保監局的監管權力提供適當制衡？ 

 

答 7： 我們建議訂立以下安排，以提供適當制衡，確保保監

局恰當地行使其權力－ 

 

( i )  設立一個主要由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的董事

會，成員由政府委任，為保監局提供領導及

釐定方向，並指導保監局制訂機構策略，以

助保監局達致其目標並有效執行其職能； 

( i i )  規定保監局須向立法會提交年報； 

( i i i )  規定保監局須把每年的預算及機構計劃提交

財政司司長審批； 

( iv)  成立一個法定上訴審裁處，處理保險公司及

保險中介人就保監局的有關決定所提出的上

訴；以及 

(v)  由 行 政 長 官 成 立 一 個 獨 立 的 程 序 覆 檢 委 員

會，以覆檢保監局的內部運作程序。 

 

上述第(iv)及 (v)項的建議亦會適用於金管局執行規

管在銀行銷售保險產品的職能。 

 

問 8： 保監局與其他監管機構的溝通和合作安排為何？ 

 

答 8： 保監局須與其他監管機構維持有效聯繫，建立穩固的

溝通和合作安排，以確保規管一致，以及避免工作重

疊。例如，監管機構之間可成立一個正式的資訊溝通

平台，讓監管機構定期會面討論產品趨勢和與保單持

有人有關的風險事宜。這有助監管當局因應不同界別

的具體情況，適時地制訂合適的操守規定。 

 

問 9： 政府建議保監局的收入來源為何，及會採取什麼措施

減低對業界和保單持有人的影響？ 

 

答 9： 顧問預算保監局約需 237 名員工，每年的經營成本約

為 2.4 億元。為符合監管機構應財政獨立於政府的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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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業監管原則，保監局須有穩定的收入來源，並從市

場收回成本。我們建議新的收費結構應包括－ 

 

(i) 由所有保險公司及保險中介人繳付的定額牌

照費； 

(ii) 只由保險公司繳付的非定額牌照費，金額按個

別公司的負債額計算； 

(iii) 就特定服務(例如申請業務轉移、股權改動或

主要人事變動)向使用者收取費用；以及 

(iv) 從所有保單的保費中收取 0.1%的徵費。 

 

我們建議保監局在六年內達至收回成本。我們建議在

成立保監局的首五年內，採取下列措施以減低對保險

業及保單持有人的影響－ 

 

(i)  如保險中介人根據建議由保監局直接發牌，可

豁免他們的牌照費； 

(ii) 就保險公司所須繳付的非定額牌照費和從保單

的保費中收取的徵費，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以

達至目標的收費水平；以及 

(iii) 政府於保監局成立時為該局提供 5 億元的一筆

過撥款，用以補貼該局首五年的開支及用作應

急儲備，以應付一旦市場環境逆轉而導致徵費

收入減少的情況。 

 

問 10 預計會何時成立保監局？ 

 

答 10 在 未 來 三 個 月 的 諮 詢 期，我 們 會 聽 取 業 界 和 市 民

的 意 見，隨 後 制 訂 詳 細 的 立 法 建 議。我 們 計 劃 於

2 0 1 1 年 就 成 立 保 監 局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條 例 草 案 。  

 


